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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丁委員學忠，鑑於半導體業為我國重要產業，行政院各機關對廠商進駐全臺灣各地園區規劃極為重要。近年來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因技術不斷提升，於各地區設廠需求規劃大幅增加，為考量區域平衡及各項條件，建請經濟部與國科會等單位，請行政院應儘速規劃並協助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世代廠設置於雲林縣產業園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臺灣積體電路公司（下稱台積電公司），已宣布啟動下一世代設廠建置計畫，並已於去年接洽雲林縣政府實際進行訪查，有鑑於半導體公司為我國重要產業，台積電更為全國重要擁有高階技術之領導廠商，為求技術安全應優先將先進製程設置於國內。經檢視，全國各地科技園區之條件，雲林縣虎尾地區擁有完備條件，不僅交通便利，透過高鐵至雲林後，出站五分鐘就可抵達中部科學園區虎尾園區，貨物輸出也可就近透過鄰近的麥寮港快速完成貨運。另目前檢視全臺，也僅有雲林縣有單一土地面積可達1,200公頃之園區土地，可立即啟動大型晶圓廠規畫設置，不缺水電，又有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的人才。行政院下轄有經濟部及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機關，主要規劃國內科學園區分布與協助建廠等工作，建請儘速輔導台積電設置於雲林縣。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近期發生社會矚目之嚴重虐兒致死案件，衛福部所提「社會安全網推動情形及策進作為」顯有不足，未有明確訂定未來精進及防範機制，難強化現行兒童收托照顧制度未盡之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在本次報告中提到「地方政府分工非中央政府權責，地方政府應明確跨科（室）案件分工合作機制；如涉有跨縣（市）爭議者，由中央協助釐清。」，然本案委託之兒聯盟是由中央單位所委託，難免會讓民眾感到中央單位，有刻意指地方政府分工不明確，撇清責任的觀感，應當針對中央與地方權責，邀集地方政府進行研議。
在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中，從106年到112年上半年度的「兒童及少年保護─遭父母、照顧者等家庭成員施虐死亡之人數及原因」數據有歷年有14-29名不等的孩子，包含嚴重受虐死亡、嚴重疏忽死亡、殺子後自殺的狀況而離開人世。
但我們所見的統計僅有「家內受虐致死」，本次個案狀況卻是屬於家外，過去是否有類似統計？請在兩週內提供，近十年之家外受虐與受虐致死統計數量。
此外，在本次個案中，台北市政府於2023年12月25日接獲通報後，在12月25日、27日就曾二度向衛福部反應要啟動「重大兒虐檢討會議」，但衛福部先說不是家內施虐所以不開案，後來又說跨科室業務需要研議，再無回復。現行對於「重大兒虐檢討會議」的定義跟要求是什麼？後續檢討之機制為何，請一併彙整後，送本辦公室。
從衛福部所整理之時間表可發現，北市社會局在整個期間，沒有收到兒福聯盟的任何異常通報，當然北市社會局依規要一年訪視四次，在9月26日完成訪視後，接著的下一次是12月初。但在過程中，衛福部的是否有接收到來自兒福的通報，無論是9月26日第一次看到看到案童頭上瘀青，第二次安靜，較無精神，第三次有異常掉牙的情況。衛福部是否有接收到相關通報？
民進黨發言人指，男童死前理應前往查訪4次的台北市社會局只去了1次。但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首次訪視，應於收托後1個月內進行；提供全日、夜間托育服務者，「每年訪視4次」。
本案孩童9月始托，北市居服中心9月26日就前往訪視，並依中央政府各項指引評估，當次並無異狀；後續應由中央政府委託的兒福聯盟社工定期1個月訪視1次，了解兒童照顧狀況。前述所指，一年訪視4次，如果兒童在9月收托，也是要在12月之前完成四次訪視嗎？
【若收托家庭染疫，衛福部指導為何？】
外界有傳言，台北市居托中心原先預計12月中下旬原預計無預警訪視，但12月21日接獲保母主動通知同住家人確診訊息，所以延期，現在衛福部對於保母打給訪視員說有人確診，請問訪視員應該去，還是不應該去？
訪視員所訪視的對象，往往都是免疫力高敏感的群體，如果已經有接獲通知了，還要訪視員前往，本來就因為人力吃緊的訪視員因此病倒，反而造成整個體系的崩壞；甚而還有可能因為因為染疫，而造成連帶其他被訪視的個案受感染。衛服部現行提供給訪視員參考之指導原則為何？
【要求建立共訪機制】
衛福部所提送報告中，提及未來會強化「收出養媒合機構訪視機制：強化媒合機構之社工之專業知能及對兒童虐待之敏感度與辨識能力，並提升訪視頻率、建立訪視機制及標準化流程」，確實有助於本次系統性的缺失修復。
然而社工長期低薪過勞，又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近年來社工系學生實際投入社工領域工作的約只有25%。資深社工不斷離職、新進社工不願投入。各地方政府保護性社工現有人力只有合理員額5成，工作量無疑倍增。
有關「檢討重大兒虐事件處理機制：各級政府應明確分工，屬重大兒虐案件之主管權責應以負責保護服務體系之主管單位為主責」，在這邊提到的「保護服務體系之主管單位為主責」是指誰？是中央還是地方，這點還是要講清楚，不然又變成未來權責不清。
本次個案是新北市出養的孩子，由中央委託兒福聯盟，兒福聯盟找到保姆，保姆是在臺北市執業。希望能透過共訪機制，讓更多人能夠注意到問題，就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包括委託方、受託方、保姆轄管方，有共訪機制的建立，希望中央地方一起來做。
在共訪機制建立前，已要求社會局即刻提高訪視頻率，對於出養孩子在中繼受保姆托育，提高至每月訪視一次；對於全日托育，就是一整天都在保姆家的全日托育的情形，提升至每年至少6次。另外大家很關心保姆的領證、考核、評鑑以及家長推薦這樣的機制，也請衛福部跟地方社會局即刻來規劃。
另，未來針對家庭狀況較特殊、無依靠或家庭失能，沒有辦法即刻回到原生家庭等的孩子，除了讓保母成為出收養之前的中繼外，希望寄養家庭也能成為選項。臺北市已經修法提高對於寄養家庭的獎勵金，希望透過增加量能，讓更多人加入這個行列，發揮相關的功能。
（三）本院李委員坤城，鑑於機場捷運A2三重站及A3五股產業園區站相距3.8公里，地方民眾及民意代表認為距離過長，呼籲中間增設A2a站，嘉惠周邊眾多民眾，爰請行政院排除萬難研議機場捷運A2a站增設之可能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捷運A2三重站及A3五股產業園區站中間距離超過3.8公里站距過長。該處位於二重堤防旁，鄰近二重重劃區及舊市區，該區附近有穀保中學、東海高中、二重國中、二重國小、三重商工等學區，通勤通學捷運人口眾多，實有增設A2a站之必要。
二、長久以來，A2a站一帶其經濟及交通發展不如三重其他區域發展快速，為均衡三重區域發展，在地居民皆引頸企盼此一重大公共交通建設能早日完成，爰要求行政院務必研議機場捷運A2a站增設之可能性。
（四）本院李委員坤城，鑑於民國95年1月25日制定之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實施以來，案件量未達預期，其中貸款期限上限六年，恐是讓業者怯步之主因，爰要求行政院檢討依個案狀況適度延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內政部為落實都市更新，引導民間投資都市更新，帶動營建產業，提振經濟景氣，以運用中期資金協助民間籌措都市更新事業資金。行政院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制頒之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
二、要點第十點規定，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年，寬限期視個案狀況由承貸金融機構評定，至少一年。然都市更新案即使事業計畫經核定後，若遇釘子戶拆遷不易，以正義國宅都更案為例於96年12月7日核定96年12月7日核定事業計畫後，後因建築物外觀及內部均重新設計，100年9月7日提出變更計畫案，103年3月17日變更計畫核定，直到106年2月獲得銀行聯貸案才破土動工。
三、由於大面積之都市更新案整合困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貸款期限上限六年，不符合現狀之需求，爰要求行政院檢討依個案狀況予以分類適度延長。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於全臺各地建物老化所衍生安全問題日益嚴峻，近日於臺北市發生老舊公寓疑因年久失修、結構難以維持，導致地板塌陷，然現行推動老舊及危險建物更新之成效並不顯著，隨法令規範獎勵逐年下降，喪失鼓勵民眾實施之誘因，針對內政部現有鼓勵措施及政策推行辦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有鑑於全臺各力建物老化狀況日益嚴峻，近日發生老舊公寓疑似因年久失修、結構難以維持，導致地板塌陷，原兩層樓之建物變一樓。經查全臺灣經內政部截至113/01/31統計「危老重建計畫受理及核准案件數統計表」中，臺北市在「重建計畫受理數989件」及「重建計畫核准數913件」皆為全國最高，但對比現有之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數量，推動城市建築翻新仍亟待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另查《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實施公告後，近20年新建之建築，更為符合臺灣特殊地理環境特性，亦透過「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重新制定各個區域耐震係數，結構設計、鋼筋材質、混凝土磅數等相關建築安全要求愈發周延，相形20年以上之老舊建物更新，具有急迫性，待政府協助加強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及老舊結構強化。
內政部現有「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所推出老屋補強政策，在政策宣傳及推廣上有不足之處，使一般民眾對此知悉程度低，內政部應說明現行推動「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之積極宣傳辦法。
目前我國已逐步針對公有建築物進行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或是拆除重建，全面提升其耐震能力。在私有建物上，為鼓勵民眾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訂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條例，以及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制定《都市更新條例》。
即便是相對簡易的危老重建平均仍需耗時兩年，前述兩條例在訂定獎勵容積規定時，均訂定落日時程陸續減少獎勵；隨著獎勵條件下滑，致使本就因更新、重建成本高而卻步的民眾，後續實施意願愈發降低。
為有利我國賡續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保障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請內政部提出書面答覆，是否有持續規畫相關獎勵計畫，鼓勵民眾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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